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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文件 
 

 

连政务办〔2022〕37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

关于在工程建设领域建立招标计划 
提前发布制度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）行政审批局，市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，市公共资源交

易中心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优化工程建设领域招标投标营商环境，提升招投标

服务水平，提高招标投标活动透明度和效率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

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发„2021‟24 号）、

省委省政府《关于印发江苏省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苏

发„2022‟9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连云港市优化营商环境创新试点

改革事项清单的通知》（连委办发„2022‟29 号）要求，现就

工程建设领域建立招标计划提前发布制度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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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适用范围 

本市行政区域内国有资金占控股或主导地位依法必须招标

的工程建设项目及与其有关的货物、服务。对国有资金占控股或

主导地位企业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，涉及国家安全、国家秘密、

抢险救灾或因招标人不可预见等原因急需开展的招标项目，经本

级行政监督部门同意可不发布招标计划。 

二、发布内容 

招标计划内容应尽量详尽，包括项目名称、项目概况、招标

内容、概算投资、招标方式和预计招标公告发布时间等内容。招

标计划内容仅作为潜在投标人提前了解招标人初步招标安排的

参考，项目实际内容以招标人最终发布的招标公告（或发出的投

标邀请书）和招标文件为准。 

三、发布流程 

招标计划应至少于项目招标公告发布（或投标邀请书发出）

之日 30 日前公布，可按照项目投资规划期、财政预算年度或者

企业财务年度编制，也可在预计发生招标需求后及时编制。招标

人对已公布的招标计划内容进行必要的修改或者调整的，应当在

至少于项目招标公告发布（或投标邀请书发出）之日 15 日前补

发招标计划。发布招标计划时，招标人（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

构）在连云港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网上招标计划信息填报, 

填写《连云港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计划表》（详见附件），并提

交至“连云港市公共资源交易网”招标计划信息栏发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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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认识。提前发布招标计划是优化招标投标领域营

商环境的重要改革举措，有助于提高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透明

度，有助于潜在投标人提前了解项目信息，保障招投标工作的公

平公正。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确保招标计划提前发布制度按

要求落实到位。 

（二）明确责任。相关单位要强化责任意识，各司其职推进

招标计划提前发布的有效实施。项目审批、核准部门在办理工程

建设项目招标事项核准时提醒项目单位落实好招标计划提前发

布工作；招标人要强化招标项目的主体责任，按照本通知要求认

真编制并及时、全面、准确发布招标计划，对其真实性、合法性

负责；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完善交易平台，增加招标人在线

发布招标计划功能。各级行政监督部门要加强指导和督促，及时

安排部署，确保本领域监督项目严格执行招标计划提前发布。 

本通知自 2022年 8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：连云港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计划表 

 

 

    连云港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

2022 年 7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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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连云港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计划表 

项目名称  

预计招标公告

发布时间 
 

招标内容  

招标方式  

概算投资  

项目批准等 

文件 
 

项目概况  

备注 

本招标计划发布信息为暂定，项目实际内容以招

标人最终发布的招标公告（或发出的投标邀请

书）和招标文件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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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连云港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综合处       2022 年 7 月 14 日印发 




